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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参与
完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

全市法院延伸解纷触角，主动参与
诉源治理，推动更多法治力量向引导端
和疏导端用力。主动融入“党委领导、政
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
的社会治理大格局，推动完善非诉讼纠
纷解决机制，为人民群众提供多元化的
纠纷解决渠道。积极参与矛盾纠纷多元
化解机制建设，通过人员入驻、平台对接
等，支持、参与当地“一站式”矛盾调解中
心建设，推动矛盾风险防范与经济社会
协同发展。落实“万人起诉率”向当地党
委政法委报告制度，对涉诉案件类型进
行行业诉源治理指标分析，充分发挥“数
助治理”作用。

强化多元解纷
全面拓展解纷渠道

全市法院前移解纷端口，下沉解纷
力量，为人民群众提供分层次、多途径、
高效率、低成本的纠纷解决方案。推动
建立“法院+司法局”“法院+工会”“法
院+金融监管局”“法院+公证”“法院+仲
裁”等“1+N”模式，解纷范围覆盖知识产
权、劳动争议、道路交通、婚姻家庭等专
业化领域，充分发挥“法院+社会”多元
解纷的强大优势。依托人民法庭全面推
进“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进乡村、进社区、
进网格工作，全市法院58个人民法庭对
接 724 个基层治理单位入驻“人民法院
调解平台”，委派基层治理单位受理纠纷
9403件，居全省首位。

聚焦重点领域，梳理分析成讼较多
的案件，精准施策重点领域解纷。在建
筑纠纷领域，与市住建局强化诉调对接，
与相关行业协会等开展“评调裁一体化”
工作。在医疗卫生和知识产权领域，建
立中立评估机制，聘请相关专业领域的
专家担任中立评估员，引导当事人合理
选择解纷方式，促进和解。针对批量纠
纷，积极运用示范判决实现从“审理一
案”到“治理一片”。2023年9月，青岛中
院推动运用“示范判决+专业调解+司法
确认”，将123起涉证券虚假陈述纠纷在
诉前高效化解，取得良好效果。

做实诉前调解
不断优化解纷服务

全市法院坚持做细做实诉前调解，
促进矛盾纠纷解于诉前。2021年以来，
全市法院诉前调解案件总数、调解成功
数均居全省首位。2023年以来，全市法
院诉前调解完结案件 14 万余件，诉前
调 解 成 功 9.2 万 件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21.86% 、36.76% ，调 解 成 功 率 63.44% 。
加强规范运行，依托节点控制，落实诉
前调解自愿原则，实现诉前调解工作
有序运转。扩容解纷“朋友圈”，运用

“总对总”解纷资源，与全国总工会、全
国工商联、人社部、住建部等 13 个部委
单位下的 25 个调解组织对接，委派“总
对总”调解组织调解案件 1.69 万件。
强化“点对点”诉调对接，吸纳 255 个调
解组织、2205 名调解员入驻“人民法院
调解平台”，推动形成以人民调解为基
础，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行业
性专业性调解优势互补、有机衔接、协调
联动的调解工作格局。

同时，深耕细作“无讼社区”建设，不
断创建出“北法融调”多元解纷工作品牌、

“沽水枫桥·法润莱和”诉源治理品牌，成
立“互联网+社区”一站式诉服工作站、“法
和情致”诉源治理工作站、“无讼李村”调

解工作室、“法正宁和”调解工作室等，用
“特色化订制”精准助力纠纷多元化解，把
司法服务送到群众生活最前端。

提升诉服品质
擦亮为民服务窗口

畅通多样化立案渠道，推进立案工
作线上线下融合发展，人民群众的诉讼
服务满意度不断提升。巩固立案登记制
改革成果，在推进网上立案同时，强化线
下帮办、代办立案服务。2023 年以来，
全市法院网上立案 27.7万件，立案审核
周期平均1.28天。数字赋能全面推进二
审网上立案改革试点工作，二审案件立
案周期平均缩短 50 余天。不断加强对
特殊群体的司法关怀，与市残联联合开
展“有爱无碍”创建活动，为特殊群体提
供各类适老、适残设备及预约上门立案
等服务。2023年以来，全市法院诉讼服
务中心累计接待来访群众13.08万人，代
办立案4.03万件次。

拓宽监督渠道，完善立案评价和监
督管理机制，通过诉讼服务满意度评价
二维码、立案专项服务电话等及时接受
群众监督，建立接收当日督办、专人快速
交办机制。2023年以来，青岛中院通过
专项服务热线解答群众立案咨询 1812
件次，处理群众反馈的相关案件327件。

全市法院诉前调解完结案件14万余件
今年以来全市法院诉前调解完结案件增长21.86% 调解成功率63.44%

5日上午，市中级人民
法院在胶州市法院洋河法
庭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
青岛法院坚持和发展新时
代“枫桥经验”、推进多元
解纷工作情况。今年以
来，全市法院诉前调解完
结案件14万余件，诉前调
解成功9.2万件，同比分别
增长 21.86%、36.76%，调解
成功率63.44%。

据了解，近年来，青岛
法院牢固树立“抓前端，治
未病”工作理念，立足法院
职责定位，坚持能动司法，
主动参与诉源治理、强化
多元解纷、做实诉前调解、
优化诉讼服务，努力将矛
盾纠纷解决在基层、化解
在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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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州法院干警开展主题宣传活动。

胶州法院干警借助社区“广场夜话”平台开展普法宣传，助力诉源治理。

发布会上，青岛中院发布了全市法
院新时代“枫桥经验”典型案例 7 个、典
型事例 4 个，充分发挥典型的示范引领
作用，引导全市法院深入践行党的群众
路线，坚持能动司法，从源头预防和减少
矛盾纠纷，高效化解矛盾纠纷，不断提升
青岛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法治化水平。

>>典型案例

马某某租赁了一个店铺用于经营面
馆，店铺的另一半出租给案外人刘某用于
经营包子铺。自2021年起，原告向马某某
供牛羊肉等，因疫情期间经营状况不好，马
某某累计欠付原告货款16万元并出具欠
条，原告诉至法院，要求马某某支付货款及
逾期利息，同时申请诉前财产保全，要求查
封案外人欠付马某某的租金债权。

办案法官前去案外人刘某的店铺进
行诉前保全时，刘某十分不配合，表示其
不欠付马某某租金，且租金已全额支付
至明年年底，距离下一次付款还有很长
时间。原告随即与马某某电话沟通核
实，马某某认可刘某的说辞。挂断电话
后，马某某遂来到包子铺，与原告发生争
吵，双方情绪均较为激动。

该案的调解工作有多个难点，一是
马某某不仅欠付原告一家货款，受疫情
影响，其中有其他店铺转手给马某某后
累计的货款，原告除马某某书写的欠条
外无其他证据佐证欠款金额；二是马某
某自身经济状况不佳，既需要支付自己
的店铺租金，还需要维持面馆的日常经
营和员工工资，也需要保证正常生活；三
是原告坚持要求查封该租金债权，因未
到期的债权无法查封，导致双方分歧较
大，矛盾较为激烈。

指导调解的法官借保全开展调解，
安抚好双方情绪，后通过背靠背调解的
方式，第一步确定了双方一致认可的货
款金额；第二步核实了刘某将向马某某支
付租金以及马某某向房东支付租金的金额
及时间；第三步询问了马某某拉面馆正常
经营的营业额等情况。综合各方面因素
后，指导法官一笔一笔地确定了分期付款
的时间、金额。其间，拉面馆员工还直接向
指导法官表示不能耽误发工资。指导法官
也向马某某说明，要考虑好自己的承受能
力，在保证正常生活经营的前提下按期
履行。指导法官通过市南法院与共道公
司共同研发的手机云晤 APP，就地线上
组织调解并签署了调解笔录，原告也撤
回诉前保全申请，双方当事人握手言和。

新时代“枫桥经验”
典型案事例发布


